
新密市卫生局
文件

新密市财政局

新密卫字〔2012〕16 号

新密市卫生局 新密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新密市老年乡村医生到龄退岗

实施生活补助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卫生院，各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各有关单位：

现将《新密市老年乡村医生到龄退岗实施生活补助工作方

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新密市卫生局 新密市财政局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三日



新密市老年乡村医生到龄退岗实施生活补助

工作方案

各乡镇卫生院、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郑州市进一步加强

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郑政办[2012]6 号）、《河

南省卫生厅关于做好老年乡村医生生活补助发放工作的通知》（豫

卫农卫[2012]8 号）和《新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新密市进一

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新密政办[2012]7

号）要求，进一步加强我市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妥善做好老年乡

村医生生活补助发放工作，着力稳定我市乡村医生队伍，现结合

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按照“保基本、强基

层，建机制”的要求，积极建立老年乡村医生养老保障和退出机

制，本着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努力做好老年乡村医生的确认

和补助发放工作，有效解决乡村医生后顾之忧，稳定农村乡村医

生队伍，让广大农村居民充分享受到持续、便捷、价廉的基本医

疗和公共卫生服务。

二、补助对象与具备条件

（一）补助对象：全市范围内到龄退岗的乡村医生。



（二）具备条件

1.年满 65 周岁及以上；

2.连续从事村医工作 10 年以上；

3.具有乡村医生（包括执业助理医师、执业医师）、执业护

士、执业药师等医疗卫生专业资格证明；

4.满 65 周岁后退出村卫生所（室），不再从事医疗卫生服

务。

（三）凡具有以下情况的，不得享受老年乡村医生补助：

1.虽以前在村卫生所（室）工作，但后又被其他单位招工录

用，有固定工作单位，已享受职工退休金以及其他养老待遇的；

2.在村卫生所（室）中止执业满 2年的；

3.虽曾在村卫生所（室）执业，而后开个体诊所或在其他医

疗卫生机构执业的；

4.已解决待遇的联合诊所人员；

5.死亡或被宣告失踪的；

6.受过刑事处罚的。

三、补助标准

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郑州市进一步加强乡村医

生队伍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规定，凡符合领取条件的乡村医生，

每人每月给予 300 元生活补助。所需资金省财政承担 50%，我市

财政承担 50%。

四、工作程序



（一）上报

1.已注册的乡村医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乡镇卫生院（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上报材料:①已注册的乡村医生执业证书（包括

执业助理医生证、执业医师证）、执业护士、执业药师等医疗卫

生专业资格证书；②填报《新密市 2012 年老年乡村医生到龄离

岗领取生活补助审批表》（见附件 1）；③村卫生所出具的连续

10 年以上工作资历证明；④并办理退出手续。

2.未注册乡村医生。上报材料：①卫生部门颁发的相关资格

证书（或提供其乡村医生身份证明）；②村卫生所和时任村医分

别出具的连续10年以上工作资历证明材料；③填写《新密市2012

年老年乡村医生到龄离岗领取生活补助审批表》。④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出具调查证明（调查人不少于 2名），⑤

办理退出手续。

（二）审查

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严格按照本方案的要

求对辖区内老年乡村医生提供的相关证件（原件和复印件）及《新

密市 2012 年老年乡村医生到龄离岗领取生活补助审批表》等相

关材料进行初审，审查无误后，填报《新密市各乡镇（办事处）

老年乡村医生信息统计表》（附件 2），经单位一把手签字后，

上报至市老年乡村医生审核确认工作小组办公室，审核确认工作

小组办公室按照规定的事项进一步审核确认。

（三）公示



审核认定后拟领取补助的老年乡村医生名单由各乡镇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本辖区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

少于 7天。经公示无异议后，各乡镇卫生院（办事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将公示情况报市卫生局。

（四）确认

市卫生局根据审查与公示情况进行最终确认，并填写《领取

生活补助老年乡村医生基本信息汇总表》（见附件 3），加盖我

市卫生局公章后上报郑州市卫生局复核。郑州市卫生局复核确认

并加盖公章后，上报省卫生厅，省卫生厅根据上报人数下拨省级

补助资金。

（五）发放

资金到位后，由乡村医生本人携带身份证到市卫生局指定的

地点领取，不得由他人代领。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为老年乡村医生发放生活补助是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

解除乡村医生后顾之忧，建立乡村医生养老保障和退出机制，推

动基本药物制度顺利实施的重要举措。为做好此项工作，成立新

密市老年乡村医生审核确认工作小组，主要负责全市老年乡村医

生资格审核确认、补助资金管理和补助发放等工作。各乡镇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提高认识，强化宣传，加强领导，周

密安排，认真组织，精心实施，确保此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登记造册，动态管理

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建立完善乡村医生档

案，健全乡村医生登记管理制度，加强乡村医生日常管理，及时

上报乡村医生相关信息；市卫生局将实时掌握辖区内老年乡村医

生的相关信息，强化乡村医生的动态管理，适时调整老年乡村医

生生活补助发放范围。今年上报的领取生活补助的老年乡村医生

出生时间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以后每年 11 月 15 日前各乡

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辖区内老年乡村医生的动态变

化情况上报市卫生局。市卫生局审核无误后，再按规定报送有关

单位和部门。

（三）加强管理，严格审查

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指定专人负责审查，

审查人员要按照相关政策规定和规范程序，对领取生活补助的老

年乡村医生资格进行认真审核，严格把关，据实上报，不得弄虚

作假，不得虚报、瞒报、多报；并对审查合格的老年乡村医生相

关资料做出责任承诺；市卫生局将对违反政策规定，随意上报信

息、违规发放补助的行为要及时予以纠正，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

任。

（四）落实资金，有序发放

市卫生局按照规定申请市政府将老年乡村医生补助经费及

时足额列入我市年度财政预算，强化补助资金管理，做到专户储

存，专款专用；同时，要制定措施，规范申请，严格审核，有序



发放，确保符合条件的老年乡村医生享受到生活补助，维护老年

乡村医生合法权益。

附件 1：新密市 2012 年老年乡村医生到龄离岗领取生活补

助审批表

附件 2：新密市各乡镇（办事处）老年乡村医生信息统计表

附件 3：领取生活补助老年乡村医生基本信息汇总表

附件 4：新密市老年乡村医生到龄退出村医岗位声明

主题词：卫生 老年 医生 补助 方案 通知

新密市卫生局办公室 2012 年 4 月 13 日印发



附 1：

新密市 2012年 老 年 乡村 医生到龄离岗领取生活

补助审批表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近 期 一 寸

免 冠 照 片

出 生 年

月

身 份

证

编 码

家 庭 住

址

联 系

电 话

专 业 学

历

毕 业 学

校

所 学

专 业

资 格 证

书

类 别

证 书 编

码

目 前

是 否

在 村

医 岗

位

参 加 村

卫 生 所

时 间

年 月 日

离 开

村 医

岗 位

时 间

年 月 日
累 计

年 限

个 起 止 时 间 学 习 或 工 作 单 位 证 明 人



人

简

历

个 人 承

诺

本 人 所 提 供 的 各 种 信 息 材 料 和 所 填 内 容 均 真 实 有 效 ，

否 则 ， 一 切 后 果 由 本 人 负 责 。

申 请 人 （ 签 名 ）：

年 月 日

所 在 村

卫 生 所

（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站 ）

意 见

负 责 人 （ 签 名 ） （ 单 位 盖

章 ）

年 月

日



所 在 行

政 村

（ 居 委

会 ） 意

见

负 责 人 （ 签 名 ） （ 单 位 盖

章 ）

年 月

日

所 在 乡

镇 卫 生

院 （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 审

查 意 见

负 责 人 （ 签 名 ） （ 单 位 盖

章 ）

年 月

日

市 卫 生

局 、 财

政 局 审

查 意 见

市 卫 生 局 （ 盖 章 ）

市 财 政 局 （ 盖 章 ）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 件 2： 新密市各乡镇（办

事处）老年乡村医生信息统计表

填 报 单 位 （ 盖 章 ）： 院 长 （ 主 任 ） 签 名 ：

填 报 人 ： 填 报 时 间 ： 年 月

日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出

生

年

月

身 份

证 号

家 庭 住

址

乡

（ 镇 ) /

村 /组

资

格

证

类

别

资 格 证

编 码

参

加

村

医

时

间

退

出

村

医

岗

位

时

间

村

医

工

作

年

限

1

2

3

4

5

6

7

8



9

1 0

1 1

1 2

1 3

1 4

1 5

注 ：1 . 村 医 有 多 个 资 格 证 的 ，以 最 新 发 的 资 格 证 或 最 高 资

格 证 书 填 报 ； 2 . 老 年 乡 村 医 生 出 生 时 间 截 止 2 1 1 年 1 2 月 3 1

日 。



附 件 3：

领取生活补助老年乡村医生基本信息汇总表

市

填 表 日 期 ： 年 月

日

县 （ 市 、

区 ）
姓 名 性 别

出 生

年 月

家 庭 住 址 （ 乡 （ 镇 ）

/村 /组 ）

领 取 补 助

时 间



经 审 核 ，本 市 年 度 符 合 条 件 领 取 老 年 乡 村 医 生 生 活 补 助

的 人 数 为 人 。

新 密 市 卫 生 局 （ 盖 章 ）

审 核 人 ：
联 系

电 话 ：



附件 4：

新密市老年乡村医生到龄退出村医岗位

声 明

我叫 ，家住 ，身份证号 ，

生于 年 月，年龄为 周岁，按照上级政策，我愿离岗

退出乡村医生岗位，享受政府规定生活补助，不再从事医疗卫生

服务工作，特此声明。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